关于做好2026年度市中区就业见习单位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见习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群体的就业工作，根据《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枣庄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枣人社发〔2024〕68号）、《枣庄市财政局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枣庄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枣财社发〔2025〕14号）等文件精神，决定开展枣庄市市中区就业见习单位评估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估对象

2025年认定的市中区就业见习单位。

二、评估内容

（一）单位经营与管理情况。检查单位是否持续合法经营、管理规范，劳动保护措施和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确保见习人员在安全、合规的环境中开展见习。
（二）见习工作开展情况。查看见习方案制定与执行、见习人员组织管理、基本生活费发放记录、保险办理情况，核实是否按规定为见习人员提供保障。

（三）见习岗位与人员情况。确认见习岗位开发数量、质量及调整情况，统计见习人员接收数量、留用率，评估见习岗位对青年就业能力提升的实际效果。
（四）遵守法规与诚信情况。审查是否存在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是否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确保见习单位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
（五）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评估结果为不合格：

1、存在扣押见习人员证件、拖欠基本生活费等行为的；

2、提供虚假材料或拒不配合指导、监督、检查工作的；

3、一个自然年度内未提供见习岗位或未开展见习活动的；

4、评估年度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或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

三、评估流程

（一）提交材料。提交《市中区就业见习单位评估申请表》（附件），于2月10日前发送至邮箱szdL986@163.com。
（二）开展评估。在初步审核基础上，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将组织工作人员通过数据比对、实地核实等方式，对评估对象上年度见习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估，并根据《山东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确定评估结果。
（三）公布结果。评估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类。经区人社部门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后，发文公布。对评估结果为合格的单位，可继续开展见习工作，并按规定享受相关政策支持。对评估结果为不合格的单位，不再新增见习人员、延长见习时间，在现有见习人员见习期满后退出见习单位目录。评估不合格单位自评估结果公布之日起1年内，不得申请认定为见习单位。

四、工作要求

就业见习工作对促进青年就业具有重要意义，请各见习单位高度重视此次评估工作，及时、如实、完整地准备评估材料。如有任何疑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联 系 人：任宁

联系方式：0632-8076986。

附    件：市中区就业见习单位评估申请表
市中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2026年1月29日   

附件：

枣庄市市中区就业见习单位评估申请表

评估年度：2025年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25年度接收就业见习人数：
	2025年度发布岗位数：

	单位承诺
	单位承诺以上内容及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单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意见
	经办人签字：

复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